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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聊 城B06

22001155十十··一一国国际际车车展展钜钜惠惠来来袭袭
时间：9月30日至10月4日 地点：聊城国际会展中心

9月30日10月4日，由顺合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办的“2015
十·一国际汽车博览会”将在聊
城国际会展中心激情上演。届
时，数百款畅销车型将同台竞
技，看车买车方便实惠就在2015
十·一国际汽车博览会”。

众所周知，夏季是汽车销售
的淡季，尽管经销商为增加销量
绞尽脑汁，但受到淡季的影响，
销量与预期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经历了三个月的销售淡季，水城
车市有望从国庆节吹响销售任
务攻坚冲锋号，由顺合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主办的“2015十·一国

际汽车博览会”即将在国际会展
中心盛大启幕。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
断提升，聊城市场消费者对于购
买汽车的“刚性需求”在不断扩
大。在此市场环境下，本次国际
车展通过“在百姓家门口办车
展”的方式，为聊城消费者带来
一场家门口的汽车盛宴。

进入9月份，就到了一年一
度的车市繁荣期，本次车展上，
厂家的让利优惠也是以往所不
能比的，为了打开聊城汽车市
场，参展汽车厂商均表示将以超
值购车优惠激发聊城消费者购

买欲望，让聊城人以最少的花费
高高兴兴把新车开回家。

对于聊城来说，需要的不仅
是一个“汽车促销展会”，更是一
个展示车企形象、弘扬汽车文化
的高品质展览，本届展会就将以
此为目标。主办方将继续搞好服
务，搭建良好平台，帮汽车经销
商宣传品牌，帮消费者买到好
车。

眼下，“2015十·一国际汽车
博览会”正在招商当中，有意参
展的各经销商莫要错过如此良
机，争取抢得好站位。招商电话：
0635-8678888 (张召旭)

临临沂沂新新华华保保险险提提前前给给付付““癌癌症症特特别别关关爱爱金金””

2015年8月24日，临沂市沂南县
38岁的农村妇女黄某在沂南县人民
医院不幸被检查出患有乳腺癌。高
昂的治疗费让她自感成为了家庭的
负担，这让平日乐观、积极的黄女士
倍感失落。

在黄女士住院治疗期间，其家
人向临沂新华保险公司报案。接到
报案后，理赔人员迅速展开查勘，第
一时间核实了出险人患病经过及治
疗情况。通过调阅投保资料得知，黄
女士的丈夫曾于2012年3月为其购
买了新华保险《祥瑞一生终身寿险
(分红型)》，年交保费1812元，保额
60000元；《附加祥瑞提前给付重大
疾病保险》，年交保费930元。

《 祥 瑞 一 生 终 身 寿 险 (分 红

型)》保单中可选择是否附加癌症
特别关爱金，在选择附加的前提
下被保险人确诊癌症，受益人可
以获得主险保额 50%的赔付。因
此，在本次理赔中，黄女士不仅获
得了重大疾病保险金60000元，而
且获得了30000元癌症特别关爱
金。

8月28日，新华保险公司理赔
服务人员来到沂南县人民医院，
亲自将理赔金60000万余元及特别
关爱金30000元，共计90528 .45元
送到了黄女士的手中。收到理赔
款后，黄女士表示这给她的后续治
疗带来了极大的信心，新华保险公
司的信守承诺和快速理赔让她非常
感动。 王朋

村村支支书书挪挪用用土土地地补补偿偿款款被被判判刑刑
还伪造虚假坟头骗取补偿款，数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利用村支书职权便利，私自挪用13万元土地补偿款购买翻斗车一辆。利用协助南水北
调工作人员清点被征用土地地上附着物工作便利和他人伪造88个虚假坟头骗取国家补偿
款。日前，阳谷法院审理此案，判决被告人姚某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贪污
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本报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王希玉 李彬

挪用13万元土地补偿款购买翻斗车
2001年4月23日和2005年

12月 15日，阳谷县七级镇政
府与某村签订租赁协议，租
赁七级镇该村聊位路两侧东
西宽12米，南北长956米的集
体土地，然后出售给 21户个
人建门市楼。租期40年，补偿
标准每亩每年 1000斤小麦，
每年七月底前兑现。七级镇
政府的这种做法形成了违法
占地。

2010年上级土管部门发
现了该违法占地情况。为妥
善处理这些违法占地，七级
镇政府同县政府协调，申请
了建设用地指标，七级镇书
记安排副镇长、土管所长和
七一村支部书记姚某给这21
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办
理国有土地使用证需缴纳土
地出让金，考虑到 21户买地
时已交钱，决定按75元/平方

米收取，被告人姚某2011年4
月25日收取其中18户的办证
费176850元。

按照程序规定，政府应
先向被占地农民发放土地补
偿款，因政府资金紧张，决定
这 部 分 钱 先 用 1 8户 的 钱 交
上。2011年5月，按照阳谷县土
管局的地价及地上附着物补
偿 表 ，2 1 户 占 地 补 偿 款 为
133122元，遂让姚某从18户上

交的办证费中支付133122元
给土管所工作人员交上去。

2011年8月10日，被告人
姚某在七级镇财所将土地补
偿款133 122元领走。同月18
日，被告人姚某擅自挪用其
中的130 000元用于购买豪沃
牌翻斗车一辆，用于营利性
活动。2014年2月16日，在阳谷
县纪委调查后，被告人姚某
将该款归还。

伪造88个虚假坟头骗取补偿款
2 0 1 0 年 1 1 月 ，阳 谷 县

南 水 北 调 工 程 建 设 指 挥 部
组 织 人 员 对 阳 谷 县 七 级 镇
某 被 征 用 土 地 地 上 附 着 物
进行清点，七级镇政府安排
该村村支部书记、村委主任
的 被 告 人 姚 某 协 助 指 挥 部
工作人员进行清点工作。

在 清 点 过 程 中 ，被 告

人 姚 某 发 现 并 隐 瞒 本 村 被
征 用 土 地 上 存 在 假 坟 头 的
情 况 ，被 告 人 姚 某 将 8 8 个
虚 假 坟 头 分 配 到 其 儿 子 、
弟 弟 、侄 子 等 1 0人 名 下 ，并
安 排 该 村 会 计 填 写 在《 南
水 北 调 工 程 — —— 涉 及 单 元
工 程 征 地 移 民 调 查 村 级 汇
总 表 》上 ，姚 某 在 表 格 上 冒

充 1 0人 签 字 后 将 表 格 上 报
阳 谷 县 南 水 北 调 工 程 建 设
指挥部。2011年1月20日，阳
谷 县 南 水 北 调 工 程 建 设 指
挥 部 通 过 七 级 镇 财 政 所 将
88个虚假坟头补偿款 70400
元 发 放 至 其 弟 弟 等 1 0人 银
行 账 户 上 。同 月 2 6日 ，被 告
人 姚 某 本 人 持 1 0人 邮 政 储

蓄银行存折，分别在该银行
聊 城 市 兴 华 路 支 行 和 龙 山
营业所将补偿款 70400元取
出后予以私分，被告人姚某
分 得 虚 假 坟 头 补 偿 款 中 的
8000元。2014年 11月 18日，
被 告 人 姚 某 近 亲 属 及 其 他
分 款 人 全 部 退 缴 赃 款 7 0
400元。

数罪并罚被判二年六个月
阳 谷 县 人 民 法 院 审 理

后认为：七级镇政府决定在
纠正违法占地过程中，完善
土地征收程序，虽属事后补
正程序但仍属政府行为。被
告 人 姚 某 从 七 级 镇 财 所 领
取 133 122元土地补偿款，
对该款的管理符合《全国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
关 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刑 法

> 第 九 十 三 条 第 二 款 的 解
释》中“ (四 )土地征收、征用
补 偿 费 用 的 管 理 ”的 规 定 ，
被 告 人 姚 某 属 于 其 他 依 照
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被告
人 姚 某 挪 用 该 补 偿 款 中 的
13万元用于营利性活动，构
成挪用公款罪。被告人姚某
作为村支部书记、村委主任
在 协 助 指 挥 部 工 作 人 员 进

行清点地上附着物工作中，
发现有假坟头隐瞒未报，并
贪 图 私 利 分 到 自 己 孩 子 名
下十个假坟头，骗得补偿款
8 0 0 0元 ，构 成 贪 污 罪 。公
诉 机 关 指 控 的 基 本 事 实 和
罪名成立。辩护人认为不构
成 挪 用 公 款 罪 的 理 由 不 能
成 立 ，但 认 为 应 以 贪 污 8
000元定罪处罚的意见法院

予以支持。被告人姚某归案
后 ，如 实 供 述 犯 罪 事 实 ，全
部退缴赃款，依法可从轻处
罚。

综 上 ，法 院 依 法 判 决 ，
被告人姚某犯挪用公款罪，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贪污
罪 ，判 处 有 期 徒 刑 一 年 ；数
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二年六个月。

本报聊城 9月 1 7日讯 (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王希玉

李彬 ) 阳谷一乡镇管理区书记
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挪用征地
补偿款 2 0万元，转借给其生意
伙伴用于营利活动。近日，阳谷
县法院依法审理此案，以挪用
公款罪，判处阳谷县某乡镇管
理区书记王某有期徒刑三年缓
刑四年。

2 0 1 2年初，国家批准开工
建设的黄河防洪重点工程，涉
及到阳谷县阿城镇辖区内的陶
城铺黄河防洪段。该工程实施
过程中涉及征地占用、地面附
着物及房屋拆迁补偿、移民安
置等。为确保工程顺利实施，阿
城 镇 政 府 成 立 了 以 镇 长 为 主
任、主包陶城铺干部、管理区书
记王某为成员的阿城镇黄河防
洪工程征地补偿办公室，具体
负责该项工作。2013年2月25日，
阿城镇政府决定由管理区书记
和包管理区领导共同监督西铺
村征地款 4 3 6 5 0 0元的发放工
作。2013年2月26日，阿城镇经管
站将西铺村征地补偿款436 500

元转给王某保管。被告人王某
利用保管征地补偿款的便利条
件，分别于3月9日、3月1 8日，擅
自 挪 用 其 中 的 5 0 0 0 0 元 、1 5 0
0 0 0元，借给其生意伙伴洪某，
用于营利性活动。案发前挪用
的钱款全部归还。

2015年1月24日阳谷县检察
院接到群众举报线索后，于1月
2 6日，对王某进行排查询问，其
供述了将西铺村征地补偿款借
给他人使用的事实。2 0 1 5年1月
2 7日由阳谷县人民检察院决定
并由阳谷县公安局执行刑事拘
留，因涉嫌挪用公款罪，于2 0 1 5

年2月10日经聊城市人民检察院
决定并于2015年2月11日被阳谷
县公安局执行逮捕。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
王某利用保管征地补偿款的便
利条件，擅自挪用2 0万元，用于
营利性活动，情节严重，其行为
构成挪用公款罪，公诉机关指
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本院予
以支持。被告人王某系自首，依
法可减轻处罚。被告人挪用的
钱款案发前已全部归还，案发
后，认罪态度较好，悔罪诚恳，
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综
上，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王某
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缓刑四年。

镇管理区书记挪用

征地补偿款获刑

相关案例

全全市市检检察察机机关关两两年年半半多多以以来来
共共立立查查农农村村““两两委委””人人员员111177人人

本报聊城9月17日讯(记者
孟凡萧 ) 近日，记者从聊

城市人民检察院获悉，2013年
1月至2015年7月，全市检察机
关反贪部门共查办涉农领域
职务犯罪案件145件240人，共
立查农村“两委”人员案件78
件117人。

2013年以来，聊城市检察

机关立足聊城自身实际，以
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
题为切入点，抓住涉农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切实加大
查处涉农惠民领域职务犯罪
力度，拍“蝇”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

2013年1月至2015年7月，
全市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共查

办涉农领域职务犯罪案件145
件240人，占同期立案总数的
54 .2%；反渎部门共查办涉农
领域职务犯罪案件35件52人，
占同期立案总数的33%，全部
为重特大案件；立查的东昌
府区侯营镇建委主任田汉勇
等5人贪污案、冠县兰沃乡小
焦庄村村委主任高春明、村

委会计陈书义共同贪污案均
入选全省十大惩治惠农扶贫
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坚
持大案小案并重，对危害群
众利益、群众反映强烈的小
案，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毫不手软。2013年1月至2015
年7月，共立查农村“两委”人
员案件78件117人。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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